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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运输法） 
第十六届会议 
2005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9日，维也纳 

 

运输法：拟订一项[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仲裁的意见 
 
秘书处的说明 
 
 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六届会议预计将根据秘书处的一份说明(A/CN.9/ 
WG.III/WP.56)继续对[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进行二读，因
此，为筹备该届会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 2005 年 11 月 18 日
提交了关于仲裁的意见，供工作组审议。现将这些评论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予

以转载，作为本说明的附件。 

 

 

 

 

 

 

 

 

 

__________ 
*  本文件提交迟延与这些意见送交秘书处的日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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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仲裁的意见 
 
1. 仲裁是合同当事人选择的一种合意过程，作为解决可能产生的任何纠纷的
一种手段。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二和
第三条载有仲裁自由、执行仲裁协议和执行及承认仲裁裁决的原则。已有 134
个国家成为《纽约公约》的签署国，其中许多是主要海运国家。 

2. 仲裁是解决主要是在散装和不定期船运中产生的纠纷的优先机制。这种纠
纷的性质往往涉及法律或商业原则的问题。这种运输所使用的租船合同几乎总

是列有一项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指定一个特定法院地和一项特定法律的仲裁条

款，而且这种条款往往明确列入根据这些租船合同签发的提单中。尽管如此，

特别是在专门贸易的情况下，也会有仲裁可能适用于班轮货运的情形。数年

来，建立了一些高级研究中心，其中的具体技术和法律问题专家可随时对海上

贸易中的纠纷进行仲裁。 

3. 商业当事人对仲裁制度在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运作表示满意：发端当事方
之间的纠纷和通过一项并入条款对提单的第三方持有人适用的安排（或未来适

用的运输单证）。这一制度已被涉及与整个交易链中意识到本人的权利和义务

的买方和卖方进行商业交易的当事人所理解。第三方买方将此视为其预计可获

得利润的更广泛商业交易的一部分。这些安排可有效处理可能在这些概念上产

生的少数投诉或实际困难。 

4. 广泛接受的《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并未确立对仲裁加以调整
的条款：这是一个留给缔约方和国家法律处理的事项。与此相对照，《汉堡规

则》中的时效条款被认为是本公约尚未得到广泛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

个原则问题，对于是否存在着将任何仲裁条款列入贸易法委员会文书草案的强

制情形是有疑问的。不过，如果载列这种条款，最直接的做法将是根据各当事

人的协议载列一项坚持某一仲裁协议的效力和可执行性的条款，包括将这种协

议延伸至约束第三方买方。 

5. 文书草案中的目前案文提供了两项替代案文，即备选案文 A 和备选案文
B。但是备选案文 A 的第 84 条反映了《汉堡规则》模式并向求偿人提供了在何
处提起诉讼程序的选择。这意味着受本文书约束的运输合同中所载仲裁协议无

论是对于例如托运人这样的合同原始当事人还是第三方买方都是不可执行的。 

6. 备选案文 B 将所在地留给各当事人加以约定。这将反映目前的做法。不
过，这被认为是给承运人提供规避目前的第 16 章的管辖权条款的机会。这一点
并不被视为实践中一个问题，因为班轮运输中的货运合同一般并不载列那些仲

裁协议，而是载列指明将纠纷交由指定法院或国家的专属管辖权处理的条款。 

7. 荷兰提出了一项替代建议，以使散装/不定期船运方面的仲裁自由与对班轮
货运适用管辖权条款相一致。这有助于为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奠定基础，但需

要对下列要点作进一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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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议的第 78 条第 2 款被理解为对文书草案将强制适用的由合同规定的
仲裁权施加限制。这将使求偿人有权终止履行合同中确立的仲裁协议

并决定是进行仲裁还是将纠纷交由所列举的法域之一中的法院处理，

从而可能在推翻指定的适用法律上增添混淆； 

 • 拟议的第 81 条之二寻求通过不适用第 10 条而将租船合同仲裁协议的
可执行性延伸至提单（或其他运输单证）的第三方持有人。不过，事

实上结果可能不会如此，因为第 10 条将那些根据否则在第 9 条下加以
排除的租船合同或一般合同签发的提单置于文书草案的强制范围之

内。这可能是一项起草上的事项；以及 

 • 可能有必要为仲裁作出安排，供作为各当事人在某些专门班轮运输方

面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以接受。 

8. 所述做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对各项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能
避免本文件中查明的困难的解决办法是载列一项不加限制的允许运输合同中的

仲裁协议具有可执行性的条款，这一制度已证明数年来对于解决海事纠纷是令

人满意和有效率的。 

 


